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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海盐县委  海盐县人民政府

关于表彰2009年度“优化服务年”活动

优胜单位的通报

各镇党委、政府，县级机关各部门，县属各单位：

根据县委、县政府统一部署，我县从2009年2月开始，在各镇、县级机关各部门（单位）中开展“优化服务年”活动。活动开展以来，各镇、县级机关各部门（单位）以转变作风、改进服务、优化环境为核心，以解决阻碍和制约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为重点，引导督促各级机关干部转变服务观念，改进服务方式，提高服务质量，实现了服务意识、工作效率、执行能力、服务水平和机关形象五个方面的提升。为表彰先进，县委、县政府决定，授予海盐县经济贸易局等5个单位“2009年度‘优化服务年’活动优胜单位”称号。

希望受表彰的优胜单位，珍惜荣誉，戒骄戒躁，再接再厉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“优化服务年”活动成果，实现新的提升。
县委、县政府号召，各镇、县级机关各部门（单位），要以受表彰的优胜单位为榜样，积极主动服务中心，服务基层，真抓实干，务实进取，推动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。

附件：海盐县2009年度“优化服务年”活动优胜单位名单

中共海盐县委
海盐县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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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海盐县2009年度“优化服务年”活动

优胜单位名单

海盐县经济贸易局

海盐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
海盐县农业经济局

海盐县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中心

海盐县国家税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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